
RAJKUMAR MURLIDHAR DASWANI

決定不進行可能就永義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之股份

作出之收購建議

根據收購守則第3.7條

本公佈乃根據收購守則第 3.7條作出。茲提述Rajkumar Murlidhar Daswani先生（「Daswani先
生」）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就可能作出之自願性全面收購建議（「可能作出之收購建

議」）而刊發的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另有規定者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

相同涵義。

於本公佈日期，Daswani先生為公司的主要股東，連同其配偶共持有 155,078,214股股份，佔

供股完成後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550,686,675股股份約28.16%。

如該公佈所述，Daswani先生考慮就其或其一致行動人士擁有之股份以外的全部已發行股份

作出自願性全面收購建議。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，基於商業原因，Daswani先生決定不進

行可能作出之收購建議。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，Daswani先生透過其法律顧問通知公司其

決定不進行可能作出之收購建議。

根據收購守則第 31.1 (c)條，除非情況出現重大的改變，未經執行人員（定義見收購守則）同
意，Daswani先生或其一致行動人士在本公佈日期起六個月內均不得 (i)宣佈就公司作出或可

能作出要約（包括可導致Daswani先生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持有公司 30%或以上投票權的部分

要約）；或 (ii)取得公司之投票權，而導致Daswani先生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會因而產生根據收

購守則第26條作出要約的責任。

Daswani先生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，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確認

就其所知，本公佈內所表達的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，且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

其他事實足以令致本公佈所載任何有關陳述產生誤導。

Rajkumar Murlidhar Daswani

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

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。


